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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〔2019〕88号 

 
 

 

市政府印发关于实施第四轮 
生态补偿政策的意见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管委

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市各人民团体，各大专院校和直属单位： 

根据《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》相关规定，经市政府第 79 次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关于实施第四轮生态补偿政策的意见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 

2019 年 11月 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
— 2 — 

关于实施第四轮生态补偿政策的意见 
 

为优化生态补偿政策，健全生态补偿机制，推动我市生态文

明建设迈上新台阶，根据《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

从 2019年起，实施第四轮生态补偿政策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扩展重要湿地补偿范围 

将生态区位重要、湿地面积较大的长江湿地与太湖、阳澄湖、

澄湖湿地一同纳入补偿范围。 

二、突出重点调整补偿标准 

（一）水稻田补偿标准。对经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

实际种植的水稻田，按种植面积予以 420元/亩的生态补偿。 

（二）水源地村、生态湿地村补偿标准。对纳入省政府公布

的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名录、由市水源地主管部门

认定的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的村，以及纳入《苏州市级重要湿地

名录》、由市湿地保护主管部门认定的太湖、阳澄湖、澄湖、长

江湿地所在的村，综合考虑岸线长度、土地面积及村常住人口等

因素，分三个档次进行补偿。以行政村为单位，岸线长度在 3500

米以上，区域土地面积在 10000亩以上，村常住人口在4000人以

上，同时达到三项标准的，水源地村按 160万元/村、生态湿地村

按 120万元/村予以生态补偿；达到一项以上标准的，水源地村按

140 万元/村、生态湿地村按 100 万元/村予以生态补偿；三项标

准均未达到的，水源地村按120万元/村、生态湿地村按80万元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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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予以生态补偿。 

对四面环水或岸线长度超过 10000 米以上的行政村适当倾

斜，按相应类别最高档次实行生态补偿。 

（三）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。对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区

划界定的县级以上生态公益林，按250元/亩予以生态补偿。 

（四）风景名胜区补偿标准。对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公布、

由市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认定的风景名胜区内的核心景区，按

150元/亩予以生态补偿。 

三、明确生态补偿资金的承担、分配和使用 

（一）生态补偿资金承担。根据现行财政体制，确定生态补

偿资金承担比例。生态补偿区域位于县级市的，资金由县级市人

民政府承担；生态补偿范围位于市区的，资金继续按市、区各50%

的比例分担，其中吴江区根据财政体制调整情况确定市、区分担

比例，从2019年起市级财政分别按照 30%、40%、50%比例予以承

担；区人民政府扩大生态补偿范围或者提高补偿标准的，由区人

民政府承担。 

（二）生态补偿资金分配。按照责、权、利相统一的原则，

生态补偿资金每年由市及各市、区按上述标准核定后，拨付镇、

村。其中生态公益林和风景名胜区的补偿资金由镇安排使用，其

他补偿资金由村安排使用。 

（三）生态补偿资金使用。镇人民政府应当拟定生态补偿资

金使用预算，报镇人大批准后实施；在村级落实好生态保护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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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前提下，生态补偿资金作为村级可用财力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
应当拟定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方案，经村（居）民会议或者村（居）

代表会议通过后实施。 

四、支持生态补偿政策创新 

第四轮政策实施后，各县级市、区将水稻以外的生态特色农

产品纳入生态补偿并通过绿色或有机认证的,市级财政按照 100

元/亩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。 

五、统筹推进生态补偿工作 

各市、区政府要严格执行《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》，全面落

实生态补偿政策，研究完善相应实施办法。要按照市级确定的范

围和标准，足额安排好生态补偿资金。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市、区

实际，抓好提标扩面工作。 

市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，协同推进生态补偿工

作。要加强对生态补偿对象的认定，对于“撤村建居”并且不再

承担日常生态保护责任的社区，不再作为生态补偿对象；要完善

日常指导监管手段，运用专业遥感监测技术，加强对水稻田、生

态公益林的抽查监测；切实做好对乡镇、村生态补偿政策培训，

督促落实生态保护责任，用好生态补偿资金；进一步强化部门联

动，健全生态保护责任落实情况与生态补偿资金之间的挂钩机制。 

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8日印发  


